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教師進修學位錄取通知書
	姓名
	(請親自簽名)     年    月   日
	職 稱
	

	錄取之

學校系所
	校名
	系   所
	進修類別（公餘進修、部份辦公時間進修、留職停薪）

	
	
	
	

	檢附證件
	公餘進修：                       部份辦公時間、留職停薪進修：

口錄取通知影本                  口錄取通知影本

口最近一年聘約影本
口若係公費生分發，尚未服滿義務期間者，如申請留職停薪進修須另檢附賠償公費證明或繳交保證金證明影本一份。

	單位主管
	教務主任
	人事單位
	首長批示

	
	
	
	


